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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增加开采 7号煤层与 4号煤层配采项目建设规

模为 150 万 t/a，采用立井开拓，利用现有主立井、副立井及回风立井，矿井以 3 个井

筒开采井田内各可采煤层。本项目为增加 7 号煤层与 4 号煤层配采项目，移交生产时矿

井在 7 号煤层一采区生产，4 号煤一采区与 7 号煤层一采区交替开采，同时生产的采区

只有一个。交替方式为隔面交替。 

公司于 2024年 7月委托山西天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接受委托后，山西天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污染源调

查等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山西焦煤集团岚

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按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现将公众参与情况进行说

明。 

2024 年 7 月 30 日委托山西天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4 年 8 月 5 日，建设单位在山西焦煤霍州煤电官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

公示，符合 7 个工作日内的要求； 

2024 年 12 月 9 日，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山西焦

煤霍州煤电官网进行了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开，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 

同时，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6 日在《山西晚报》报纸上进行了 2

次公示，同时在曲立村、葛铺村、下尹家滩村等项目周围村庄张贴公告。 

在征求意见期间，均没有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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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月 30 日委托山西天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 2024 年 8 月 5 日，符合 7 个工作日内的

要求，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项目单位于 2024 年 8 月 5 日在山西焦煤霍州煤电官网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网

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的“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共媒体网站”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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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在山西焦煤霍州煤电官网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开，在《山

西晚报》报纸上进行了 2 次公示，同时在曲立村、葛铺村、下尹家滩村等项目周围村庄

张贴公告。 

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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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增加开采 7 号煤层与 

4 号煤层配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一、项目概要 

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增加开采 7号煤层与 4号煤层配采项目建设规

模为 150 万 t/a，采用立井开拓，利用现有主立井、副立井及回风立井，矿井以 3 个井

筒开采井田内各可采煤层。本项目为 4、7 号煤配采，移交生产时矿井在 7 号煤层一采

区生产，4 号煤一采区与 7 号煤层一采区交替开采，同时生产的采区只有一个。交替方

式为隔面交替。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vc-RKOJDb7HHyukrgDo2Q  提取码：2222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固定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

向建设单位或者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以查阅报告书纸质报告。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及索取补充信息的期限： 

公告公布起 10 个工作日之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建设项目周围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满意，对拟建项目的建设还有哪些

要求与看法。公众应针对项目建设情况，客观、公正、真实反映意见。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vS10e0I213W0adKGvkDA  提取码：a24i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以信函、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或其他便利的方式与建设

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提交公众意见表，提出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和看法。 

建设单位：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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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李鹏 15135298828 

环评单位：山西天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胡永祥 0351-5651803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在本公告公布之后 10 个工作日之内，将您宝贵意见反馈给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

煤业有限公司，感谢您对环保事业的大力支持。 

3.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建设单位采取

网络、报纸以及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公示。 

3.2.1 网络  

2024 年 12 月 9 日，建设单位在山西焦煤霍州煤电官网对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

示。网址：http://hzmdjt.cn/news_detial/134.htm，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截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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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2024 年 12 月 13 日、16 日建设单位在《山西晚报》报纸上对本项目进行了公示。

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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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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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公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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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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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设置在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办公室，未有公众提出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没有公众提出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质疑性意见，故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没有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采纳的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未采纳的意见。 

6.报批前公示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在山西生态环境信息公示网对《山西焦煤集团岚县正利煤业有限公司

增加开采 7 号煤层与 4 号煤层配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报批前公示。 

6.2 公开方式 

本 次 公 示 网 络 载 体 为 山 西 生 态 环 境 信 息 公 示 网 ， 网 址

http://xb.sxsthj.cn/gongshizhuanlan2/427.html。公示内容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包含

国家规定的涉密内容和商业涉密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书。 

公示截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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